XXXXXX专项联合申报协议


甲方（牵头申报单位）：

乙方(全部合作单位)：（根据项目团队情况和指南限定添加或减少）

课题承担单位/合作单位1：              课题负责人：
课题承担单位/合作单位2：              课题负责人：
课题承担单位/合作单位3：              课题负责人：
课题承担单位/合作单位4：              课题负责人：
课题承担单位/合作单位5：              课题负责人：

……..

经甲乙各方协商一致，就共同申报“XXXXXX”重点专项项目达成如下协议：
1、 任务分工：
1、 申报项目名称 ：
2、 甲乙双方在所申报项目（课题）中承担角色、研究内容、任务分工：

3、 甲方项目承担单位为中山大学****学院/医院，项目负责人为：XXXXXX
4、 全体申请人承诺按照专项的总体部署参与上述全链条研究体系和协同创新体系的构建，共同推进专项任务的整体实施，圆满完成专项目标。
2、 经费与预算
1、 专项经费的分配方案：
甲乙双方商定按照X：X的比例分配申报预算。（或可为：预申报通过后，各方另行商议调整）。
在正式申报阶段各单位根据项目需要提出经费概算。
2、 正式申报过程中，预算编制按国家相关管理规定的比例上限足额预算专项经费中的间接费用，甲方承诺按专项经费分配比例分配给乙方相应间接费用□，或双方协商确定间接经费分配方案□。
3、 配套经费筹资方案：（根据专项指南要求配套经费的，一般由企业出资配套。）具体配套方案详见配套经费承诺函（如无配套资金要求，此条可删除）。

3、 知识产权约定
申报过程中各方提供的资料仅用于项目申报，对申报过程中各方提供的技术资料各方承诺不得用于本项目申报以外的其它任何用途。预申报通过以后，再就知识产权等另行商议。由甲方或乙方独立完成的知识产权归属于完成方。由甲乙双方共同完成的知识产权或知识产权中存在共同完成的部分，由甲乙双方商定；若无对方许可，任何一方不得擅自申请或使用共同完成的成果。甲乙双方均应采取必要的措施以保护因申报项目需要而知悉的属于对方或属于双方共有的知识产权。
4、 申报资格
各单位的参加人员和信用资格必须符合重点研发计划的规定，不得由于有限项原因影响项目申报资格。
5、 其他约定
1、 本协议一式XXX份，各方各持一份。本协议只作为该项目申报时使用，如该项目未获得立项，此协议自动作废。
2、 未尽事宜由双方另行商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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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甲方（盖章）:
法定代表人/委托代理人：
项目负责人：
日期：   年    月    日
乙方(全部课题承担单位/合作单位)（盖章）:
课题承担单位/合作单位1：                                                    
法定代表人/委托代理人：
课题负责人：
日期：   年    月    日
	




课题承担单位/合作单位2： 
法定代表人/委托代理人：
课题负责人：
日期：   年    月    日


课题承担单位/合作单位3：              课题承担单位/合作单位4：                                                    
法定代表人/委托代理人：                   法定代表人/委托代理人：
课题负责人：                              课题负责人：
日期：   年    月    日                   日期：   年    月    日
课题承担单位/合作单位5：
法定代表人/委托代理人：
课题负责人：
日期：   年    月    日


